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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9次校務會議 葛校長期許ESG+AI=∞

學校要聞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第89次校務會議6月2日下午2時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有蓮廳

舉行，由葛煥昭校長主持，學術副校長許輝煌、行政副校長林俊宏、校內一級主管、

二級教學行政主管、教師及學生代表等人皆出席，臺北與蘭陽校園同步視訊。 

葛校長表示，回顧本校今年的表現十分優異，除了多項世界大學排名均有提升，國內

《Cheers》與《遠見》雜誌舉 的「企業最愛大學畢業生」排名，均為私校第一

；USR第三期計畫除了5項計畫全數通過，經費更成長逾倍；高教深耕計畫第二期經費

破億，成長近20%，這些成果對於本校落實SDGs都是極大的鼓勵與肯定，接下來的努

力方向，即是校園淨零碳排、USR的持續深耕，及持續做好包括資訊揭露、內外關係

人的溝通等韌性治理，讓學校朝ESG+AI=∞的願景大步邁進。 

專題報告由教務長蔡宗儒以「高教發展趨勢下之教務規劃」為題，說明本校如何因應

環境變遷，規劃培養學生擁有跨界知識、多元專業學習及跨域整合能力，並引領其勇

敢面對挑戰，擁有面對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與態度，搭配跨域與彈性學制的改革

，協助學生規劃在學四年的學習目標；而行政單位也藉由各項業務的數位轉型，提供

師生更便捷的服務。學生會長蘇廷瑋建議，在教務處推動成績單及在學證明數位化的

同時，獎學金申請的部分也應思考全數位化，由相關單位予以回復。 

本次會議共通過112學年度行事曆草案、本校「112學年度預算書」草案、本校「107-

111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書」修正案、「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內部控制制

度手冊」修正案、「淡江大學教師聘任待遇服務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淡江大

學教師評鑑辦法」第三條之一修正草案、「淡江大學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聘任辦法」

第三條、第四條修正草案、「淡江大學教職員生學術倫理管理辦法」第七條、第十條

、第十二條修正草案、淡江大學專兼任教師相關聘約修正條文草案、「淡江大學職員

任免待遇服務辦法」第二十六條、第二十八條、第三十條修正草案、「淡江大學工作

場所性騷擾防治辦法」第五條修正草案、「淡江大學學生事務會議設置辦法」第三條

修正草案、「淡江大學學生會輔導辦法」第四條修正草案、「淡江大學導師制實施辦

法」第一條、第三條修正草案、「淡江大學學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淡江大學課

程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五條修正草案、「淡江大學組織規程」第五條、第二十條、第

二十一條修正草案、「淡江大學辦事規章」第七條修正草案等17項提案。其中「淡江

大學職員任免待遇服務辦法」第二十八條，參考勞動基準法規定，修正職員之年資假

休假期限，年度終結未休之年資假日數，得遞延至次一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前休畢



；第三十條則放寬職員因傷病者留職停薪期限。「淡江大學學則」則新增第五十八條

，為鼓勵本校學生跨域學習、規劃適性的學習組合，以達培育跨領域人才之目的，特

別訂定「淡江大學跨領域專長課程實施要點」。 

臨時動議部分，蘇廷瑋請學校審慎思考舉辦週會必要性，以免造成師生上課困擾；外

交系教授陳麗娟則提出建議學校各大樓的教室設置均應符合消防規範，以及強化學生

的法律教育以提升相關素養，由相關單位予以回復。






